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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保理业务概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四川嘉寓门窗幕墙

有限公司拟与国悦宏利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悦宏利”）签

订《无追索权商业保理合同》，拟将部分销售合同项下对相应债务人享有的应收

账款出售给国悦宏利，拟转让的应收账款金额总计最高不超过4.2亿元。 

（二）履行的相关程序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则规定，该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议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保理业务的相关情况说明 

本次保理业务纯属商业行为，属于国内无追索权保理业务，公司与保理机构

无关联关系。 

本次保理业务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通过保理业务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 保理商基本情况 

名称：国悦宏利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924282159H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975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1

栋1门5025室-01 

法定代表人：高雪川 



成立日期：2014 年 06 月 23 日 

三 、 交易协议的基本情况 

本次保理方式为国内无追索权保理合同，保理标的为公司部分销售合同项下

的对相应债务人享有的应收账款，交易金额为4.2亿元，具体以公司与国悦宏利

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 、保理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正常

经营的资金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特此公告。



